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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6年度光明國小申請創造力暨科學教育計畫摘要表 

 

子項計畫標題 
金頭腦熱線【7-7】科學技能創意設計競賽─水動力火箭車

創意設計競賽實施計畫(國小組)  

計 畫 類 型 

□政策型：配合全市性創造力暨科學教育政策性活動之延續辦理。 

█創新型：配合學校發展之相關創造力或科學教育創新方案。 

█延續型：延續 100~105年度計畫辦理，期使計畫深耕與茁壯。 

□擴散型：延續 100~105年度計畫辦理，並進行跨校分享、推廣。 

推動創造力暨科

學教育訴求要項 
█創意教師█創意學子□創意智庫□創意校園□跨領域 (可複選) 

計畫召集人 李明宗 職稱 校  長 
電話：03-3127066 ext. 110 

Email：head@gmes.tyc.edu.tw 

學校承辦人  蘇楓鈞 職稱 設備組長 
電話：03-3127066 ext. 213 

Email：suphone@gmes.tyc.edu.tw 

運作期程 自 106年 2月 13日 至 106年 12月 31日  

計畫焦點或特色 

(1) 鼓勵學生發揮科學創造力，激發學生創意潛能 

(2)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設計、發表與實作的能力 

(3) 以科學競賽的實作活動方式，培養學生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養成科學研究的態度 

及精神。 

(4)從科學的實作經驗中，了解實驗變因的掌控，從實驗中驗證科學思考的概念。 

(5)藉由辦理多元化與趣味化的科學技能創意競賽，使學生發展表現自己的創意想法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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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6年度光明國小推動創造力暨科學教育實施計畫 

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一) 桃園市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桃園市 106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創造力暨科學教育實施計畫。 

  (三)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二、背景環境 

（一）教育的目的之一，在傳授學生有用的生活知能，未來孩子們即將要面臨的是一個  

腦力密集、學以致用的時代，是一種無國界的競爭。因此，如何讓孩子們能從容

擁有生存的實力，善用創造能力，提昇與地球村接軌及競爭，是學校教育責無旁

貸的責任，也是學校課程的最終目標。 

（二）本校積極提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科學創意社團的意願，而教師對於教學與課程

發展的突破面臨無法突破窠臼的階段，期望透過科學技能創意競賽提升教師組織

學習團隊的意願。因此，如何激發教師教學熱忱，發展優異的教學能力，以提升

學生的創意能力與整體競爭力，是刻不容緩之事。而辦理創造力與創新能力的科

學技能實作活動，不僅是提昇學生創意素質之關鍵，亦為發展教師專業與激發教

學熱忱之最佳策略。       

（三）本校有數位專家教師教學經驗豐富（擔任多次的科學教室講座講師推廣科學及創

意活動）。 

貳、規劃理念與推動方向： 

   一、架構圖 

    為有效精進教師創意教學與學子科學創意設計能力，本項創造力教育競賽活動以三年為

期，希望歷經三年，循序漸進提升老師創意的涵養，以及培育更多的創意種子，無限地擴

展創造力的魔力至校園的每一角落，本計畫發展的架構如下：  

 

 

 

 

 

 

 

 

 

【金頭腦科學技能創意競賽】發展計畫之架構圖 



3 

 

 

     二、理念說明與推動方向 

擬透過各參與科學創意教師社群研習的種子教師返校拓展創意教學活動，有效

活化及創化各校各學習領域之教育紮根建設，達成本校師生能學出創意、玩出創

意、演出創意和活出創意的教與學創意生活目的；更透過彼此的交流與對話、創意

激盪，精進教師的創造力涵養，增進本市學子創意能力的提升。 

 

叁、目的： 

一、結合美勞、環保、自然科學的教學，讓學生藉由製作水動力火箭，培養自然科學的

創意概念。 

二、以科學競賽的實作活動方式，培養學生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養成科學

研究的態度及精神。 

三、從科學的實作經驗中，了解實驗變因的掌控，從實驗中驗證科學思考的概念。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 

伍、組織與執掌： 

   一、主持人：李明宗 校長                  聯絡電話：03-3127066 

     二、團隊成員： 

 工作內容 負責人 備註 

1 計畫總召集人 李明宗 校長  

2 計畫執行、統籌、工作分配 張麗香 主任  

3 材料採購及核銷事宜 劉崑祥主任、陳家豐組長  

4 審核學校報名及聯絡事宜 蘇楓鈞組長、黃瑋琪組長、李麗梅幹事  

5 活動拍照及整理 顧耀彬主任、林秀倫組長  

6 競賽場地規劃與布置  林志峰主任、莊文儀組長  

7 成果彙整及呈現 張麗香主任、蘇楓鈞組長、陳境峰組長  

8 申辦單位經費核銷及決算報府 張麗香主任、蘇楓鈞組長  

9 各項事務支援 
潘淑琴組長、潘詣昀組長、陳素惠組長、蔡博仁組
長、賴文豪組長、劉水蓮組長、陳怡均組長、紀懿芷

組長、洪雅雯幹事、曾玉芬老師、卓立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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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辦理方式： 

    一、實施對象：全市國小學生，分金『隼』組(36班以上學校及私立小學)、金『鴿』組 

(13班至 35班學校)、金『燕』組(12班以下學校)三組競賽，上述組別以各校普通 

班總數為準。 

        ※每校一隊參加，參賽人員不超過六人(學生四名、指導老師限二名)。 

  二、競賽時間：106年 11 月 18日(六)上午 07:40~08:10報到，8:30~10:00製作及測試，

10:00開始競賽。 

    三、報名方式：各校參加競賽人員請於 106年 10月 13日（五）下班前至光明國小網站 

       （ http://www.gmes.tyc.edu.tw ）完成報名工作（參賽之各學校參賽人員名冊以 

        完成本校網站線上報名者為準，完成報名登錄動作後，請各校務必自行查閱核對， 

如有未執行或完成登錄動作時，請務必來電查詢，不接受其他方式報名，逾時報名

或未完成線上登錄動作均不予錄取；106年 10月 16 日（一）公告參賽人員名冊，

各校指導教師及參賽學生姓名經報名後，請自行確認其姓名之正確性，如需變更務

必於 106年 10月 18日（三）中午 12:00前洽本校辦理完成，之後不接受辦理更

正；敘獎時如有受獎單位、姓名誤植，除主辦單位遞送名單錯誤外，不受理更正申

請。 

四、教師研習: 預定於 106 年 10月 18日(三)辦理水火箭車教師研習，研習教材為本

次比賽用材料包，建議參賽學校派員參加。如有剩餘名額，再開放全

市有興趣的教師參加，時間地點另函通知。 

五、領隊會議：106年 10月 25日（三）下午 1:30 於本校圖書館召開，會議內容包含

競賽規則說明及出場順序抽籤，請參賽學校務必派員參加。 

     六、競賽地點：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 

 

   七、競賽安全： 

   （一）由承辦單位為參加活動人員辦理團體活動意外保險。 

   （二）參賽人員請遵守競賽規則，並服從現場工作人員指揮，為維持現場秩序與安全， 

        未遵守規定者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三）水動力火箭競賽規則（如附件一）。 

   八、競賽實施方式： 

http://www.gmes.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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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競賽規程詳如下列附件一，參加人員請自行詳閱；如競賽規程異動時，本校

將另行發函或以「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網路通知系統」公告通知，請參賽隊伍

特別注意。 

      （二）競賽成績將於賽後計算，並於本校網頁公告。 

 

柒、實施期程：本活動之工作計畫編列時間自計畫編擬起至經費核銷辦理完成止。 

工作期程 

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建立工作團隊            

2.子計畫送局核辦            

3.召開籌備會議            

4.全市發文及宣傳            

5.受理競賽報名            

6.辦理設備修繕及購置            

7.辦理競賽活動            

8.成果彙整及經費核銷            

9.檢討與修訂明年度計畫            

 

 

捌、經費：  

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創造力及科學教育專款項下支列（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二）。 

 

 

玖、 獎勵：  

一、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等規定，全市性活動

承辦學校工作人員 9人予以嘉獎 1次，獎狀依實際表現核實發給；擔任本競賽活動指

導老師，依規定獲第一名嘉獎 2次、第二名嘉獎 1次、第三名獎狀 1張，倘指導老師

非教師，則一律發給獎狀 1張。 

二、參與本活動人員在課務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准予公（差）假登記；若遇

例假日辦理，得於 6個月內在不影響校務運作、課務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 

擇期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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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動力火箭競賽參賽隊伍分三組，每組取第一名一隊頒發獎狀及禮券 3,000元，第二

名二隊頒發獎狀及禮券 2,400元，第三名三隊頒發獎狀及禮券 1,800元 (禮券獎勵對

象為參賽學生)。 

 

 

 

玖、預期效益： 

  預期效益指標 具體檢核方式 

1.能透過競賽活動的實施，提升各學習領域融入美勞、環

保、自然科學的課程概念並實施教學，讓學生藉由製作水

火箭的學習活動，建構良好科學態度與知識。 

比賽當日活動照片、影

像、活動成果 

2.藉由專題本位的教學與學習理念，可以有效的促進學生

進行實驗與研究，進而培養學生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養

成科學研究的正確態度，散播愛好科學活動的創意種子。 

各隊伍成品展示及比賽成

果 

3.經由本計畫的研習及競賽活動辦理，有效提升全市國民

小學教師的科技素養與科學專業知識，亦藉此激盪各校學

生及教師參與科學活動的興趣與熱情。 

活動問卷及自評表 

4.建置 E化資訊平台網站，並透過網路資訊的傳播增強科

學活動即知能的分享，充分揮發資訊與科技融入科學教學

活動與課程的目的與效能。 

網站平台呈現 

 

拾、其他 

本實施計畫呈 市府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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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一○六年度科學教育水動力火箭車設計競賽規則 

一、 通則 

1. 需以寶特瓶（容量不限）為製作基礎，進行水動力火箭車本體製作，車輪需以大會

提供之車輪或廢棄光碟為主體，寶特瓶之外觀式樣不限，惟需利用水為動力之火箭

車，造型可以任意設計。本次競賽不以單節氣瓶為限，惟造型不得背離水火箭動力

車之基本形式。 

2. 參賽作品必須為學生團隊合作，實際組成人數由各校視實際需要以學生最多四人、

指導教師最多二人，製作時教師不可進場指導協助，指導老師須為參賽學校報名之

指導教師（含代理及實習教師、家長），指導教師以指導一校為限。競賽時教師得

協助打氣，唯發射手不得由教師擔任。 

3. 作品必須為參賽學生自行現場創作，製作及測試時間為 90分鐘，車架統一使用大

會所發的材料包。寶特瓶及其他造型材料，由各隊自行準備，但不得先行加工、粘

合)，亦不得使用坊間購置之成品及半成品參賽，車身的長寬不限定。大會提供物

品：車架材料包.噴嘴，其餘所需用品皆須自行準備。 

4. 比賽當天各製作桌不提供電源，若需使用熱熔膠，可至大會準備的用電區使用。所

需各式黏著劑、製作工具，由參賽隊伍自行準備。 

5. 逾報到時間尚未抵達報到處辦理報到手續者視同棄權。 

6. 參賽期間所有參賽隊伍均須配戴報到時領取的識別證始得參賽，以利工作人員識

別。 

7. 完成報到手續後，各參賽隊伍須前往各組休息區集合，聽取參賽規則及出賽順序。 

8. 請服從現場工作人員指揮，為維持現場秩序與安全，未遵守規定者大會有權取消其

參賽資格。 

二、 水動力火箭車競賽規程細則 

1. 參賽者競賽操作時間以四分鐘為限(計時後始能裝水)，於規定時間內可發射次數不

限，以舉旗方式告知裁判欲挑戰之閘門(10公尺-藍旗、15公尺-綠旗、20公尺-橘

旗)，並依規定完成發射動作，競賽完成後各隊隊員應迅速撿拾器材離開發射區。 

2. 水動力火箭車發射後，行駛期間順利通過闖關閘門裁判舉白旗表發射成功，超出邊

界線或未通過指定閘門舉紅旗 表示該次行駛失敗，得進行下一次發射，（如提早發

射時，不計其發射成績）。 

3. 各組除參賽隊員及指導老師得進入競賽區外，其餘人員不得進入競賽區內，指導老

師須為參賽學校報名之指導教師（含代理及實習教師、家長），指導教師以指導一

校為限，如指導老師未任職於報名之單位應於報名基本資料時加註說明 (以利於辦

理敘獎時能依服務單位核敘獎勵，如未標註說明，而導致敘獎訛誤時，屆時由各單

位自行辦理敘獎 更正事宜)，如經檢舉進入競賽區之指導老師非報名教師時，取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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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隊之所有參賽成績。 

4. 大會於競賽場地提供發射架、打氣……等設施，各校亦可自行準備。空氣壓力之大

小不限，由各參賽隊伍視實際需要自行充氣。 

5. 如於競賽進行中損壞的水動力火箭作品，僅能至大會所安排的維修區進行修復，維

修區提供的物品為：剪刀、膠帶，選手進入預備區僅能攜帶水火箭動力車及水壺

(請準備足夠的水，若真不足請告知周邊工作人員協助)，進入預備區後，表示競賽

開始，選手不可再離開，若發現有相關情事以棄權論。 

6. 發射完畢後，請各選手攜帶參賽作品回到選手預備區 

 

三、競賽規則 

1. 發射區以司令台前方跑道線為出發點，闖關閘門分三道分別為 10、15、20 公尺，寬約

2公尺 

2. 三道闖關閘門擺放在跑道的位置，以每道闖關閘門占相鄰二個跑道（1、2號跑道為

10m閘門，3、4號跑道為 15m 閘門，5、6號跑道為 20m閘門），  

3. 每次發射以火箭車行駛通過得分閘門後獲得之積分總和，累計其四分鐘內可完成三道

閘門闖關動作之積分總和 =該隊成績。積分相同，則以剩餘時間多者為優勝。 

4. 如四分鐘內無法完成三道閘門闖關動作，且積分相同的隊伍，則依最後一道閘門通過

後的剩餘時間評比名次，剩餘時間多者為優勝；若剩餘時間亦相同，則名次相同。 

5. 同一閘門，重複穿越不重複計分。火箭車發射位置之放置（發射時火箭車各個車輪均

需著地），由參賽隊伍自行調整。 

6. 四分鐘時間到，裁判哨音吹響時，行駛中的火箭車若未完全通過閘門，該次不予計

分。 

7. 競賽場地規範說明：(光明國小操場，PU跑道) 

 

 

※閘門離地高度 50公分，寛度 200公分。 

※需全車完全通過與舉旗手相同顏色之閘門，該次發射給分。 

 



9 

 

四、其他 

1.各項規則或賽程如有變更或增加，以賽前之大會公告及現場說明為準。 

2.為響應水動力火箭環保的觀念，現場廢棄物請置於各區所分設的資源回收桶內。 

3.本次大賽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得順延，其延期比賽時間另行於現場及網路

進行公告。 

4.為維持比賽流暢，等待期間選手請於選手休息區內休息，除比賽操作外，請勿進入

比賽區。如有任何問題請與就近大會服務人員聯繫。 

5.參觀人員請勿進入比賽區，並請聽從大會服務人員的指示與現場廣播。 

6.活動現場秩序與安全請參賽選手與參觀民眾共同維護。 

7.各校限組一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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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包參考圖 

 

車架長約 26公分、寛約 29公分 

崴翔工藝科技有限公司 

 

 


